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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 :_____ 

產品

B :_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原則：應於商品本身、

內外包裝或說明書上擇

一標示之。 

 

例外：因體積過小、散

裝出售或其他因性質特

殊，不適宜於商品本身

或其包裝為標示者，得

以其他足以引起消費者

認識之顯著方式代替。 

1.商品名稱    
 

2.生產、製造商名稱    
 

3.生產、製造商電話    
 

4.生產、製造商地址    
 

5.商品原產地    
 

6.進口商名稱 ╳   
 

7.進口商電話 ╳   
 

8.進口商地址 ╳   
 

9.主要成分或材料    
 

10.淨重、容量、數量或度

量等；其淨重、容量或

度量應標示法定度量

衡單位，必要時，得加

註其他單位 

  

 

 

11.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    
 

12.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限

(註：有時效性商品應予

以標示) 

  

 

 

13.中文標示    
 

14.其他    
 

如商品具下列 3 種情況

之一，則應標示左欄 3

項應標示事項。 

(1)有危險性； 

(2)與衛生安全有關； 

(3)具有特殊性質或需

特別處理。  

1.用途   
 

 

2.使用與保存方法   
 

 

3.其他應注意事項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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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於下列位置擇一標示： 

(1)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 

(2)附掛 

(3)內、外包裝上標示 

1.製造商名稱  ╳  
 

2.製造商電話  ╳  
 

3.製造商地址  ╳  
 

4.進口商名稱 ╳   
 

5.進口商電話 ╳   
 

6.進口商地址 ╳   
 

7.尺寸或尺碼    
 

8.中文標示    
 

標示位置： 

1. 應於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烙印、

燙印或印刷；其位置應明顯易見，

且經洗滌後不易破損及字體清晰

不褪色。(註：進口特定紡織品之

產地標示，應依經濟部國貿局之公

告規定辦理。) 

2. 但下列服飾得以附掛、說明書、貼

標等其他顯著方式標示左欄 3 項

應標示事項： 

(1)嬰兒衣物。 

(2)泳裝類。 

(3)內著類（胸罩除外）。 

(4)配件類。 

(5)兩面穿著且無口袋之衣物。 

(6)已附縫、烙印、燙印或印刷原

出口國規定標示之進口商品。 

3. 服飾為包裝商品時應另於外包裝

上標示左欄 3 項應標示事項。 

9.生產國別(產品

主要製程地之

生產國別) 

  

  

10.纖維成分或填

充物成分 
  

 

 

11.洗燙處理方法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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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於下列任一位置標示： 

(1)商品本身 

(2)內、外包裝 

(3)說明書上標示 

 

1.製造或委製商名稱  ╳   

2.製造或委製商電話  ╳   

3.製造或委製商地址  ╳   

4.進口商名稱 ╳    

5.進口商電話 ╳    

6.進口商地址 ╳    

7.尺寸或尺碼     

8.中文標示     

9.注意事項 

(企業經營者已於織

品本身、內外包裝或

說明書表示係使用

於三歲以下嬰幼兒

者，如該織品可能影

響嬰幼兒之身體安

全，應另標明注意事

項。) 

  

  

標示位置： 

1. 應於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烙

印、燙印或印刷；其位置應明

顯易見，且經洗滌後不易破損

及字體不褪色之標籤。(註：進

口特定紡織品之產地標示，應

依經濟部國貿局之公告規定辦

理。) 

10.生產國別(製品主

要製程地之生產

國別) 

  
  

11.纖維成分；如有填

充物者應另標示

填充物成分 

  
  

12.洗燙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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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下列織品得以附掛、檢附說

明書、貼標等其他顯著方式標

示左欄 3 項應標示事項： 

(1) 纖維製成之手鉤（織）紗線、

縫線、繡線。 

(2) 尺寸過小的物件會影響整體

美感者。 

(3) 已附縫、烙印、燙印或印刷原

出口國規定標示之進口織品。 

(4) 成捲用布。 

(5) 無洗燙需求之織品。 

3. 織品為包裝商品時應另於外包

裝上標示左欄 3項應標示事項。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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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床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標示位置： 

應標示於本

體 明 顯 之

處，且以不易

磨損之固定

標籤或印刷

標示，但使用

方法得以說

明書方式標

示。 

 

字體大小： 

1. 標 示 所 用

文 字 及 數

字 應 大 於

0.25 ╳ 0.25

公分。 

2. 「警告」或

「注意」兩

字 字 體 不

應 小 於

（含）0.5╳

0.5 公分。 

1.商品名稱及型號   
  

2.嬰兒床尺度與床板厚度及最大容許載重量   
  

3.製造年、月   
  

4.製造商名稱  ╳ 
  

5.製造商電話  ╳ 
  

6.製造商地址  ╳ 
  

7.製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8.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名稱 ╳  
  

9.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電話 ╳  
  

10.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地址 ╳  
  

11.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 
╳  

  

12.原始製造商名稱 ╳  
  

13.原始製造商地址 ╳  
  

14.原始製造國 ╳  
  

15.適用之年齡(以月為單位)   
  

16.主要材質   
  

17.使用方法，應含裝配、調整、維護及收合

等操作方法 
  

  

18.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19.警告標示，其內容詳如本基準第四條第七

款；如有危害使用者之安全之虞者，應另

標明特殊警告標示 

  
  

20.具電動裝置者，應另依「電器及電子商品

標示基準」標示 
  

  

21.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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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學步車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標示位置： 

應標示於本

體 明 顯 之

處，且以不

易磨損之固

定標籤或印

刷標示，但

使用方法得

以說明書方

式標示。 

 

字體大小： 

1. 標示所用

文字及數

字應大於

0.25 ╳ 0.25

公分。 

2. 「警告」或

「注意」兩

字字體不

應 小 於

（含）0.5

╳ 0.5 公

分。 

1.商品名稱及型號     

2.製造年、月     

3.製造商名稱  ╳   

4.製造商電話  ╳   

5.製造商地址  ╳   

6.製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7.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名稱 ╳    

8.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電話 ╳    

9.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地址 ╳    

10.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11.原始製造商名稱 ╳    

12.原始製造商地址 ╳    

13.原始製造國 ╳    

14.適用之年齡(以月為單位)     

15.最大容許載重量     

16.主要材質或成分     

17.使用方法，包括裝配、使用、維護、收合、

調整等之操作方法 
  

  

18.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19.警告標示，其內容詳如本基準第四條第八

款；如有危害使用者之安全之虞者，應另標

明特殊警告標示 

  

  

20.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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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嬰幼兒車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標示位置： 

應標示於本體明

顯之處，且以不易

磨損之固定標籤

或印刷標示。 

 

字體大小： 

1. 標示所用文字應

大於 0.25╳0.25

公分。 

2. 「警告」或「注

意」兩字字體不

應小於（含）0.5

╳0.5 公分。 

1.商品名稱及型號   
  

2.製造年份   
  

3.製造商名稱  ╳ 
  

4.製造商電話  ╳ 
  

5.製造商地址  ╳ 
  

6.製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7.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名稱 ╳  
  

8.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電話 ╳  
  

9.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地址 ╳  
  

10.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 
╳  

  

11.原始製造商名稱 ╳  
  

12.原始製造商地址 ╳  
  

13.原始製造國 ╳  
  

14.適用之年齡(以月為單位)   
  

15.最大容許載重量   
  

16.主要材質或成分   
  

17.使用方法(得以另行印製使用說明書)   
  

18.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19.有危害使用者安全或健康之虞者，應標

明警告標示或特殊警告標示 
  

  

20.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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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_ 

產品

B:_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標示位置： 

以於本體上標

標示為原則；

但無法於本體

上標示者，應

於包裝或說明

書上或以附掛

之 方 式 標 示

之。 

 

字體大小： 

警 告 標 示 內

「警告」或「注

意」兩字字體

不應小於 0.5╳

0.5 公分，內容

文 字  0.15 ╳

0.15 公 分 以

上。. 

1.商品名稱       

2.製造商名稱  ╳     

3.製造商電話  ╳     

4.製造商地址  ╳     

5.製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6.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名稱 ╳      

7.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電話 ╳      

8.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地址 ╳      

9.代理商、進口商或經銷商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 
╳  

    

10.原始製造商名稱 ╳      

11.原始製造商地址 ╳      

12.原始製造國 ╳      

13.主要成分或材質       

14.適用之年齡       

15.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       

16.有危害使用者之安全或健康之虞者，應

標明警告標示或特殊警告標示 
  

    

17.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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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產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製造 國外製造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一般性 特殊性 一般性 特殊性 
一般性 

特殊性 

一般性 

特殊性 

標示位置： 

1. 原則：應以固

定標籤、印刷

標示或吊牌

（掛牌）標示

於本體或最小

單位包裝上 

2. 例外：一般性

文具商品，其

表面積四十平

方公分以下、

筆類直徑一點

六公分以下，

或單張散裝出

售者，得以其

他足以引起消

費者辨識之顯

著方式標示  

 

字體大小： 

1. 標示所用文

字 應 大 於

0.15╳0.15 公

分 

2. 「警告」或

「注意」兩字

字體應大於

（含） 0.3 ╳

0.3 公分 

1.商品名稱      
 

2.製造商名稱   ╳ ╳  
 

3.製造商電話   ╳ ╳  
 

4.進口、代理或經銷商名稱 ╳ ╳   
 

 

5.進口、代理或經銷商電話 ╳ ╳   
 

 

6.原始製造商名稱 ╳ ╳    
 

7.原始製造商地址 ╳ ╳    
 

8.原始製造地 ╳ ╳    
 

9.主要用途及使用方法(使

用方法得另行印製使用

說明書) 

╳  ╳  

 

 

10.主要材質或成分 ╳  ╳   
 

11.注意事項或緊急處理方

法 
╳  ╳  

 

 

12.有效日期(限化學類及

黏著類文具需標示) 
╳  ╳  

 

 

13.警告標示 ╳  ╳   
 

14.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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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面磚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應於內外包裝、附掛或貼標等其他顯著

方式標示  

1.商品名稱     

2.製造商名稱     

3.製造商電話     

4.製造商地址     

5.進口商名稱 ╳    

6.進口商電話 ╳    

7.進口商地址 ╳    

8.原產地     

9.主要成分     

10.數量、尺度(以公

分或毫米為單

位)、級別 

    

11.製造日期     

12.中文標示     

原則上： 

除依上述標示外，另應採用成型、燒結

方式，於本體以中文或外文標明之。 

例外（本體標示）： 

1. 擠出面磚及面積小於五十平方公分之

馬賽克面磚，得免標示;已依規定標示

原產地之陶瓷面磚，如切割成多片，並

整組販售者，得免每片標示原產地。。 

2. 厚度六點五毫米以下且面積六千四百

平方公分以上之陶瓷面磚，或背面以玻

璃纖維網為基材之陶瓷面磚，得以雷射

打印、噴墨印、蓋印或網印等不易塗改

之方式為之。 

原產地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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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於下列任一方式標示： 

(1)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 

(2)貼標 

(3)附卡 

(4)外包裝上標示 

 

例外： 

1. 如商品含有聚氨酯(PU)大

底易水解材質之鞋類，應標

示右欄 12 與 13，其標示方

式同上。 

2.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每字字體長寬各應五毫米

以上，內容文字長寬各應三

毫米以上；其顏色應與底色

不同且易辨識。 

1.商品名稱       

2.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  ╳     

3.製造或委製廠商電話  ╳     

4.製造或委製廠商地址  ╳     

5.進口商名稱 ╳      

6.進口商電話 ╳      

7.進口商地址 ╳      

8.生產國別(產品主要製程

地之生產國別) 
  

    

9.鞋面、大底主要材料       

10.尺寸或尺碼       

11.中文標示       

12.製造年、月   
  

13.使用方法、注意事項   
  

除依上述方法標示外，並應

採用固定不得拆換之烙印、

燙印、印刷或附縫標籤方

式，以中文或外文標示於商

品本體之明顯處。（註：抛棄

式之紙質或織物材質製成之

室內拖鞋不在此限） 

生產國別(產品主要製 

程地之生產國別)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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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動能遊戲用槍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 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 應於商品本體上標示。 

2. 標示位置：應醒目並具

牢固性。 

1.商品名稱或型號     

2.彈頭直徑(毫米，mm)     

3.槍口動能(焦耳，J)     

4.適用年齡 

(1) 槍口動能超過 0.08 焦耳

未達 1 焦耳：14 歲以上 

(2) 槍口動能 1 焦耳以上未

達 2 焦耳：16 歲以上 

(3) 槍口動能 2 焦耳以上 3

焦耳以下：18 歲以上 

  

  

1. 應於商品本體、內外包

裝或說明書標示之 

2. 警告標示應易於辨識，

其字體顏色應與底色不

同；「警告」二字之字體

長寬各應大於或等於五

毫米。 

4.射程範圍(公尺，M)     

5.原產地     

6.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  ╳   

7.製造或委製廠商地址  ╳   

8.製造或委製廠商電話  ╳   

9.進口商名稱 ╳    

10.進口商地址 ╳    

11.進口商電話 ╳    

12.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     

13.警告標示 

(1)適用年齡 

A. 槍口動能超過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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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耳未達 1 焦耳：14

歲以上 

B. 槍口動能 1 焦耳以

上未達 2 焦耳：16

歲以上 

C. 槍口動能 2 焦耳以

上 3 焦耳以下：18

歲以上 

(2)濫用可能造成嚴重傷

害，使用時應確保本身

及射程範圍內所有人

員均已確實穿戴護目

鏡。 

(3)使用本商品不得改造

或變造，並不得使用金

屬彈頭。 

(4)使用前應詳閱相關說

明書。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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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及電子商品(硬體) 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 應於商品本體上標示。 

2. 標示位置：應於正常安裝

後使用時可隨時檢視處。

如商品內建顯示器者，得

以螢幕顯示代之，並應於

商品內外包裝或說明書上

載明操作方式，但商品體

積過小或客觀上有難以標

示之情事者，得於內外包

裝或說明書之標示代之。 

1.商品名稱及型號     

2.額定電壓(V)及額定頻率(Hz) 

(無則免標) 
  

  

3.總額定消耗電功率(W)或額定

輸入電流(A)(無則免標) 
  

  

4.製造年份及製造號碼     

5.商品原產地   

  

應於商品本體、內外包裝或

說明書上標示之  

6.規格     

7.使用方法     

8.注意事項或警語     

9.製造或委製商名稱     

10.製造或委製商電話  ╳   

11.製造或委製商地址  ╳   

12.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名稱 ╳    

13.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電話 ╳    

14.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地址 ╳    

15.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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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及電子商品(軟體) 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應於商品本體上標示。 

2.標示位置：應於正常安裝

後使用時明顯易見，但商

品體積過小或客觀上有

難以標示之情事者，得於

內外包裝或說明書之標

示代之 。 

1.軟體名稱、版本及語文表達方

式 
  

  

2.系統需求   

  

應於商品本體、內外包裝

或說明書上標示之 

3.軟體功能、用途及內容     

4.螢幕解析度需求     

5.商品原產地     

6.注意事項或警語(無則免標)     

7.發行、設計或出版廠商名稱     

7.發行、設計或出版廠商電話  ╳   

8.發行、設計或出版廠商地址  ╳   

10.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名稱 ╳    

11.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電話 ╳    

12.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地址 ╳    

14.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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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及電子商品(零組件及耗材) 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 

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 

商品來源 
產品

A:___ 

產品

B:___ 

國內

製造 

國外

進口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 應於商品本體上標示。 

2. 標示位置：應於正常安裝

後使用時可隨時檢視處，

但商品體積過小或客觀上

有難以標示之情事者，得

於內外包裝或說明書之標

示代之。 

1.額定電壓(V) (無則免標)   

  

應於商品本體、內外包裝或

說明書上標示之 

2.商品名稱及型號   
  

3.規格   
  

4.商品原產地   
  

5.注意事項或警語(無則免標)   
  

5.製造或委製商名稱   
  

6.製造或委製商電話  ╳ 
  

7.製造或委製商地址  ╳ 
  

8.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名稱 ╳  
  

9.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電話 ╳  
  

10.進口商、代理商或經銷商地址 ╳  
  

11.中文標示   
  

 
備註：表示商品應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商品無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表示視商品特性須標示之應標示事項。 


